附件3-1：

2014年重庆市蔬菜标准园

建设项目申报指南

一、项目目标

在全市重点蔬菜基地、特色蔬菜基地内，按照农业部蔬菜标准园、重庆市蔬菜专业村的建设标准，建设10个种植规模化、生产标准化、销售品牌化和经营产业化的标准蔬菜基地，每个基地露地蔬菜面积集中连片1000亩以上、设施蔬菜面积集中连片200亩以上，总面积达到8000亩以上。蔬菜产品质量达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节本增效10%以上，农药使用量减少30%，建成的蔬菜基地亩产2000公斤以上，比大面积产量增加40%以上。

二、项目内容

（一）申报条件

1、项目实施区域选择在重庆市重点蔬菜基地、中心城区周边等蔬菜优势产区，在选点上鼓励集中连片，力求通过几年集中扶持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相对集中的蔬菜基地。项目资金可以用于改建、扩建和新建，项目具体确定在铜梁区、璧山县、武隆县、万州区、永川区、巴南区、合川区、沙坪坝区、大足区、巫溪县10个区县范围内实施。
2、项目申报实施单位为具有一定蔬菜生产规模、生产技术基础好，并在增加产品产量和提高产品质量有示范带动作用的蔬菜种植大户、家庭农场、蔬菜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其中重点支持专业合作社（扶持的农业企业数不超过项目总数的30%。）。2011年以来，承担过“菜篮子”产品生产扶持项目的实施单位，今年不再重复申报。

（二）申报数量

2014年“菜篮子”蔬菜产品生产扶持项目实施区域内的区县，铜梁县、璧山县、武隆县3个重点蔬菜基地县各申报2个、其余7个区县各申报1个标准蔬菜基地建设项目。项目实行差额竞争立项，全市范围内项目申报个数不低于项目立项个数的120%。
全市综合评审确定10个。

（三）建设期限

2014年1月-12月。

（四）建设内容

1、规模化种植。在全市重点蔬菜基地内，严格按照无公害蔬菜产地环境条件标准的要求，选择集中连片的蔬菜基地，推动规模化种植，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建设的设施蔬菜基地集中连片200亩以上、露地蔬菜基地集中连片1000亩以上，基地的水、电、路基础设施配套完善。

2、标准化生产和质量管理。加快推广蔬菜优良品种、集约化育苗、防虫网、粘虫板、频振式杀虫灯、性诱剂、避雨栽培、防雾滴棚膜、膜下滴灌、高温闷棚等病虫害农业、物理和生物防控技术，使农药用量减少30%以上；建立产品质量安全和分等分级及生产技术规程标准体系，推行标准化生产；完善投入品管理、生产档案、产品检测、基地准出、质量追溯等5项全程质量管理制度，形成产品质量安全管理长效机制。

3、商品化处理。大力发展蔬菜产品清洗、分等分级、包装等采后商品化处理和贮运保鲜。

（五）补助环节及标准
补助资金主要用于支持标准化生产技术和生态栽培物化技术的推广应用，改善田间基础设施、温室大棚、集约化育苗、产地预冷等。 

每个标准蔬菜基地建设补助资金为50万元。补助资金90%以上用于物化技术及蔬菜生产设施设备补贴，10%以内用于蔬菜技术支撑及质量监管。

三、申报程序

（一）区县（自治县）公开项目申报指南。

（二）符合条件的实施单位编制实施方案（样式见附件），在规定时间内向区县农业（蔬菜）部门申报。

（三）区县农业（蔬菜）部门组织评审并进行公示7天后按要求筛选上报。

四、有关要求

（一）项目实施单位如实提供相关资质证明材料等（如企业、农民合作社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项目实施承诺书）。

（二）区县农业（蔬菜）部门应按正文要求时间上报正式公文，同时报送纸质材料，份数按正文要求。

通讯地址：重庆市北部新区黄山大道东段186号，邮政编码：401121。

蔬菜处联系人：刘朝伟，联系电话：89133132；电子邮箱：1938828503@qq.com。
附件3-2：

2014年重庆市水果、茶叶标准园创建
申报指南 
一、项目目标
重点扶持建设一批有一定规模、生产基础好，并在提高产品产量和质量上有示范带动作用的生产基地，改善生产条件，加强产品质量管理，强化品牌建设，大力推进标准化、集约化、现代化生产，增强抵御灾害和果、茶产品综合生产能力，安全保障能力和效益提升能力。
二、项目内容
（一）申报条件

遴选地区内凡符合申报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和相关企业均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自愿申报。

申报条件为：
1、园区位于农业部规划的长江上中游柑橘优势区域、茶叶重点规划区域；各区县政府自主确定的特色水果、茶叶重点区县；
2、规模集中连片1000亩以上；
3、土壤、空气、灌溉水质量等环境条件符合无公害食品水果、茶叶产地环境条件行业标准；产品近三年农残抽检未检测出禁限用农药；
4、基础设施已有较好基础。交通便利，园内水、路设施配套，做到涝能排、旱能灌；主干道硬化，能通过运输车辆；
5、柑橘100%采用无病毒柑橘容器苗，特色水果采用嫁接苗，已于2013年投产；
6、产后处理和加工等设施设备齐全，柑橘应配套有商品化处理线，其中晚熟柑橘应配有产地冷库系统，特色水果应配套有冷库或气调库，茶叶应配套有茶叶加工生产线及冷库。
（二）申报数量
2014年，我市创建农业部果、茶标准园10个，其中柑橘标准园创建项目3个，特色水果标准园创建项目4个，茶叶标准园创建项目3个。原则上主要安排改扩建项目，单纯以新建标准化基地、产后加工处理和冷链设施的项目不予安排，对已获得过农业部标准园创建扶持项目的业主，不再重复安排。
各区县可据此推荐1-2个符合条件的创建项目。
（三）建设期限
2014年1月-12月。
（四）建设内容

1、规模化种植。严格按照无公害食品产地环境条件要求，选择集中连片的基地开展创建活动，推动规模化种植。改善生产条件，配套完善水系、电路、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
2、标准化生产。推广应用无病毒柑橘良种容器苗，果实套袋、粘虫色板、太阳能杀虫灯、信息素、捕食螨等病虫害生物物理防控技术；果树营养诊断配方施肥，生态栽培技术，茶叶测土配方施肥，清洁生产技术；应用有机肥、有机配方肥和微肥；沼液肥水一体管道灌溉设备，覆盖抗旱技术，种养废弃物再利用；建立健全产品质量安全和生产技术规程标准体系；完善投入品管理、生产档案、产品检测、基地准出、质量追溯等5项全程质量管理制度，形成产品质量安全管理长效机制，实现农产品质量全国抽检100%合格。
3、商品化处理。提升水果标准园预贮预冷、分等定级、分级包装等采后商品化处理能力；提高茶叶清洁生产加工水平；100%实行商品化处理，100%实现品牌销售。
4、技术培训和服务。组建专家指导组，负责制定技术方案，开展技术培训、巡回指导和服务。
（五）补助标准及财政资金支持环节
支持环节：中央财政资金主要用于：物化技术补助和必要的支撑保障环节。

物化技术：主要支持园区生态栽培措施，如园区生草栽培、秸秆覆盖，截洪沟、沉沙凼、缓冲坝、垃圾收集池、作业道路建设；品种结构调整，支持衰老果、茶树更新换植，果树高接换种所需的接穗种苗；病虫害防治，支持生物物理防控所需的太阳能杀虫灯、粘虫色板、粘虫带、捕食螨、性诱剂和果袋等物化技术；土肥管理，主要是应用果树营养诊断配方施肥技术和茶叶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支持土壤叶片及果实采样费、检测费及诊断矫治费，有机肥、有机配方肥、矿物质微肥施用补助；灌溉重点支持管道节水灌溉，优先支持沼液等肥水一体灌溉；围绕全程机械化管理，支持田间生产管理、田间运输装备机械；产后加工主要扶持果实商品处理、冷库和茶叶加工清洁生产设施正常运行所需的周转运输、清洁生产设施设备以及水电动力和保鲜药剂、耗材等。

不支持单纯修建水池、堰塘等蓄水工程。

保障措施：重点支持生产标准、技术规程制定，产品标准、质量管理上墙，禁限农药、标准园创建标识入园，投入品管理台账、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管理和农残检测监测，技术培训、产品推介等。

补助标准：每个标准园补助50万元。资金90%以上用于物化技术及果、茶园设施补贴，10%以内用于技术支撑及质量监管。

三、申报程序
（一）区县（自治县）公开项目申报指南。
（二）符合条件的实施单位编制实施方案，在规定时间内向区县（自治县）农业部门申报。
（三）区县（自治县）农业部门组织评审并进行公示7天后按要求筛选上报。
四、有关要求
（一）项目实施单位如实提供相关资质证明材料（必须提供合作社工商登记注册扫描件、项目实施承诺书）等。
（二）区县农业部门应按正文要求时间上报正式公文，同时报送纸质材料，份数按正文要求。
通讯地址：重庆市北部新区黄山大道东段186号，邮政编码：401121  联系人：寇琳羚，电话：89133568，邮箱：1553507567@qq.com 

